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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就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141498号《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现本所就本次发行预案修订的相关事项出具《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起使

用，如本专项核查意见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本专项核查意见为准，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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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本专

项核查意见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除非本专项核查意见中特别

说明，已出具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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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经 2014年 9月 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由发行人召开的 2014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人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补充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使用金额和测算依据并修订募集资金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预案（修订稿）》”），对发行人原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修

订、补充和细化。 

本所对发行人《预案（修订稿）》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预案（修订稿）》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修订 

1、股份发行总数量和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的修订 

公司原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总数为不超过

30,100 万股，修订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总数为不超过 25,900 万股。 

较原预案披露的发行股份数量，修订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减少 4,200 万股，主

要系信农投资减少了认购规模，其认购数量由 8,400 万股减少为 4,200 万股。其

它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未发生变化。 

2、发行股份限售期的修订 

公司原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发行对象的限售期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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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信兴业投资和中信建设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该等股份转让给发行对象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其他主体的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农投

资、现代种业基金和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所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由公司回购。” 

《预案（修订稿）》根据公司与各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修订披露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信兴业投资、中信建设、信农投资、现代种业

基金和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由公司回购。” 

（二）关于募集资金总额及资金使用的补充和细化 

公司原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57,588 万

元（含），并按照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构建系统性研发

体系、开展国际化战略布局等多个方向对募集资金的必要性进行了描述，但对各

投入方向的使用金额和测算依据未进行说明。 

《预案（修订稿）》将募集资金总额修订为不超过 307,692.00 万元（含），并

在原预案确定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框架及范围内，对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投

入金额和测算依据等进行了明确、细化和补充信息披露。明确募集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日常营运资金、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偿还银行贷

款、研发投入及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化体系建设等。 

（三）关于发行对象的信息披露 

1、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信息及备案情况 

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时，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

管理计划尚未设立，资管计划的认购人员名单尚未确定，资管计划尚未办理备案

手续。 

《预案（修订稿）》补充披露了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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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立情况、认购人名单、认购金额，以及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情况。 

2、信农投资的投资者信息及备案情况 

公司原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了信农投资刚设立情况，其设立

时的合伙人仅包括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并购投资基金（深圳）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此外，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世欣

钲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西安华强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山证并购资

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均出具承诺函，

愿意作为投资者参与隆平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 

因西安华强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世欣钲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退

出本次投资，信农投资亦减少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预案修订稿》补充披露了

信农投资的合伙人名单及认缴出资额情况。 

    信农投资的合伙人名单及认缴出资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信并购投资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39.99% 

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2%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20.00% 

北京山证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20.00% 

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00.00 20.00% 

同时，《预案（修订稿）》进一步披露了上述投资者中合伙企业的投资人信息，

以及信农投资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的情况。 

（四）其他修订内容 

1、各方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承诺 

《预案（修订稿）》修订和补充了以下各方做出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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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农投资及其合伙人出具的承诺； 

（3）汇添富基金和汇添富－优势企业定增计划 5 号之认购人做出的承诺。 

2、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预案（修订稿）》补充披露了各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时间，并补充披露了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3、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预案（修订稿）》对本次发行的相关风险进行了补充说明，包括对即期收

益摊薄进行了重新测算，披露了调整后的即期收益摊薄情况并作风险提示；对募

集资金使用风险进行了更新；对业绩承诺完成风险进行了更新等。 

4、财务数据更新 

《预案（修订稿）》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内涉及到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包括更新了各发行对象 2014 年简要财务数据、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指标的分析和

相关测算使用 2014 年度数据和 2015 年一季度数据进行更新等。 

除上述修订外，《预案（修订稿）》对特别提示、释义、发行后的股权结构和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权比例、关联交易、同业竞争、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

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 

二、对《预案（修订稿）》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1、《预案（修订稿）》中关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的调减，系

在不改变已确定的发行对象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

况，经与发行对象协商一致而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的修订，参照市场公开案例情

况，对发行股份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的调减，不构成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变更。 

2、《预案（修订稿）》中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限售期的调整，系在各发行对象

在原限售期基础上的延长，调整后的限售期不短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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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转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该调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涉及发行方案的

重大变化。 

3、《预案修订稿》在原预案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框架和范围内，对募

集资金的具体用途、使用金额和测算依据等进行了明确、细化和补充信息披露，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未发生重大变化。 

3、《预案（修订稿）》涉及的其他修订，包括发行对象信息披露、各方承诺、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摘要、风险说明和财务数据更新等，均系

根据项目进展等情况做出的出资确认及信息补充披露，不涉及对发行方案的调

整。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修订不构成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的重大变更。 

本专项核查意见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一式陆份，壹份由

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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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蔡  波 

         

   

 负 责 人：丁少波                       经办律师：刘   佩 

                                   

                                         

经办律师：甘   露 

                                                           

 

 

 

                                                 201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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